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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諸合併眾多態樣，常令人頭腦打結的不外乎反向合併的會計

處理，所謂的反向合併是指一般企業合併時，發行權益證券之一方，

通常為收購公司；然而，某些企業合併係由被收購公司發行權益證

券進行，此種方式即為反向合併。在反向合併架構下，法律形式之

收購公司係經濟實質之被收購公司；反之，法律形式之被收購公司

即為經濟實質的收購公司，因此會計學上為反映經濟實質，合併後

財務報表雖以法律形式收購公司之名義發佈，但實質上係延續法律

形式被收購公司之財務報表，惟因稅務處理仍須依法規定申報，此

所延伸之相關爭議，即本文擬要探討的問題。 

反向合併第一個會想到的幾個問題就是：法律上消滅公司依法

須於合併日後 45日內辦理決算申報，惟法律存續公司之會計處理卻

又須延續法律上消滅公司之財務報表，因此對於法律存續公司合併

當期營利事業所得稅應如何申報？消滅公司合併當期之損益是否有

重複申報之可能？而法律存續公司合併當期之損益是否因此而無須

申報？又法律存續公司合併當期未分配盈餘稅是否須另行作財稅差

異之調整？為免造成前述營利事業所得稅有重複課徵情形，筆者認

為法律存續公司（即會計上被收購公司）之合併當期營利事業所得

稅申報應「調減」會計上收購公司（即法律消滅公司）合併當年 1/1

至合併基準日之課稅所得，並「調增」會計上被收購公司（即法律

存續公司）合併當年 1/1 至合併基準日之課稅所得，即以會計上被

收購公司合併當年度原有營業之損益加計會計上收購公司合併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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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期末原有營業之損益申報所得稅。至於未分配盈餘稅部份， 除

非公司法對該部分盈餘分配有特殊規定，否則依現行未分配盈餘稅

係依財務會計處理，筆者認為即以合併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稅後純

益為基礎申報未分配盈餘稅亦屬合理。 

另外反向合併下，股東應如何課稅呢？財政部既認消滅公司股

東因所持有之標的股份發生轉換而應實現該股利所得，對於反向合

併態樣而言，稅務處理上不應有所不同，因此筆者認為法律消滅公

司股東仍應按97年10月17日台財稅第9704552910號函規定課徵股利

所得，亦即反向合併則就會計上收購公司之股東課稅，以維一致。

又因消滅公司股東就現行函釋均應就其取得合併對價超過原始出資

額部份課徵股利所得，實與公司最終清算其股東之稅務處理相同，

如消滅公司合併年度當期及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能比照解散清算案

件免予申報，則更能合理解決反向合併法律消滅公司未分配盈餘應

如何申報之爭議。 

最後針對法律存續公司在會計上實質認定為被收購公司所調整

之資產／負債價值（甚至包括商譽部分）得否依法攤提，筆者以為

如反向合併係就會計上收購公司之股東課稅，則代表前述被收購公

司所調整之價值，相對於被收購公司之股東（即法律存續公司股東）

並未課徵股利所得稅，是以該調整之價值筆者認為宜視為會計上之

評價，否則將可能衍生其調增之價值，被收購公司之股東（即法律

存續公司股東）應否先行認列股利所得課稅之相關爭議。 

現行財政部雖有幾個有關反向合併之個案函釋，惟並未收錄予

法令彙編之中，對於實際採反向合併會計處理案例爭議之解決亦有

限，併購者在評估併購主體之存續消滅，應將前述有關稅務爭議一

併列入考量為宜。 


